
 

 

 本网提示：采用本网信息，务经授权并注明本网域名。

      
  

维护社会公正 构建和谐社会

.

2006-1-18  任中平 乔晓毅  阅读767次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注重激活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

正义。”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开幕式上也强

调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

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社会公正问题在我国

社会生活中日益突出，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高层的高度关注，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中一个亟

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 社会公正缺失已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潜在威胁 

    

    改革开放以来，先是思想界，后是政府，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它针对当时

平均主义盛行而导致严重的效率低下这一传统体制的弊端，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按劳分

配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从而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今天回头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审

视，这一指导思想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巨大成就。不过，中外各国的发展实践都已表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地消除所有社会问

题，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改革进程中的某些矫枉过正的做法，虽然使旧的社会问题-----平均主

义导致效率低下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化解，但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又在不断涌现，社会生活中

又出现了许多由于社会公正缺失而导致的不和谐、不协调现象。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现实生活中社会

公正问题的日益凸显已经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 

    

    当代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

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加速，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群体不断产生，多元

化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从而导致了一部分人原有的利益不复得到，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社会成员之

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使不同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越来越大，利益关

系愈益复杂，利益性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原有的社会公正格局也被打破。社会公正这个平台的缺失，使

得解决这些利益性矛盾的难度越来越大，各种利益性矛盾突出，导致了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冲突现象频

繁发生。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看，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既是黄金发展

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社会公正问题逐步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到2003年，

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发展到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这一时期社会的

经济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结构等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果引导的好、处置得当，就能顺利

渡过这个关键时期，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否则，就可能出现经济社会失调，矛盾

冲突频发甚至经济社会徘徊倒退等现象。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致力于实行促进

社会公正的措施，使其基尼系数保持在0.3—0.4的合理区间。而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基尼系数不断恶

化，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差距拉大，地区差异扩大及腐败的滋生和蔓延等一系列问题，都与社会公正缺

失密切相关。目前，由于社会公正缺失而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消极后果已经日益明显。因此，社会公正

问题不解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空谈。 

    

    二、 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对和谐社会的论述，我们要构建

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

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然，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消除了矛盾的社会。和

谐社会也有矛盾，也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异。但是，和谐社会必须能够协调各种矛盾，使社会的政治利

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得到合理划分，使社会差别能为其所有成员所认同和接受。

可见，社会公正是协调社会矛盾、合理划分社会利益的一个有效平台。由此看来，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公平的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具体说来，这是因为： 

    

    （1）公正的社会制度安排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在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里，建构“良序社会”（罗尔斯语）的基本方式或基础条件是社

会基本制度的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制度安排、尤其是正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既是社会基

本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基本制度建设的最高成就。所以罗尔斯在其著名的《正义论》一书中

便开宗明义地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一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样。很难想象，一个

缺乏起码公正秩序的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理论认为，

以往的一切剥削制度之所以必然被推翻，就是因为这些社会制度是不公正的制度，其关键就在于极少数

拥有生产资料的统治者对于丧失了生产资料的被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就必然导致剥削

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直至武装冲突，于是就会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而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

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在全世界获得最终的胜利，也正是因为这种制度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出现的最为

公正的制度，或者说，也就是因为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剥夺了剥夺者，消灭了人剥削人、压迫人的不合理

制度。而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和谐社会。可见，公正的

社会制度安排应当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 

    

    （2）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 

    

    社会公正作为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体间

利益的正当的“相称”关系。它既包括经济公正，也包括政治公正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公正。也就是

说，社会公正包括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权利和同等发展机会，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间

能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保证每个社会成员能得到与其贡献相对等的有所差别但恰如其分的回报；保证

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生活质量能不断提高，等等。从社会公正的含义可以看

出，社会公正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

值。一个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可以有效防止权力、名气、金钱等异

化物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的扭曲，保证整个社会的健全和有序，保证社会成员在基本制度层

面上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的应得的利益。正如罗尔斯所言：“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当

然，任何社会公正都具有历史性，是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社会公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公

正有其特定的作用和功能：在经济领域，维护社会公正有利于实现资源合理分配，促进经济效率，保障

社会成员平等竞争；在政治领域，实现社会公正对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确保每个公民

的政治权利有着重要的政治指向作用，从而具有政治定向的功能和作用; 同时，社会公正也是维护社会

稳定的“平衡器”，具有保持社会稳定的功能，还有遏制政治腐败、促进政治廉洁的作用。 

    

    （3）社会公正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支持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发展。因而，社会公正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

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来说，维护和实现了社会公正，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具体地说，社会公正通过作用于效率而反作用于生产力，

表现为社会越公正就越有效率进而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越不公正就越没有效率，就越阻碍生

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劳动者是效率的动力因素，而社会公正就是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而影响效率

的。一方面，社会越是公正，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便越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效率也



就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社会越不公正，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不一致，每个人的劳

动积极性就越低，效率也越低，从而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越公正，人们损害社会和他

人的倾向就越小即社会交易成本越小，从而社会的总体效率就越高；反之，社会越不公正人们损害社会

和他人的倾向就越大即交易成本就越高，社会总体效率就越低。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社会公正

问题，这样才能使大量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得到提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4）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

见，社会公正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社

会主义制度较之于旧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而如

前所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公正的维护和实现。社会越公正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

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样，我国的社会公正也正是以发展生产力为其历史使命，并以此为基础不

断构建着公正和谐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公正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反对两极分化。社会公正通过

对利益的合理划分调节着社会成员间的收入水平，主要表现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基础上，再次分配时

通过让富人多交点税，并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解决穷人的困难，使社会各界成员在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的基础上各自能分享到更多的利益，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能为全体成员所接受。社会主义制

度的公正性就在于保证全民共同富裕，而不允许富的越富，穷的越穷，决不允许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条

件下的社会公正要求社会全体成员都享有社会物资财富，体现了“共同”，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社会公

正的维护和实现来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体现了“富裕”。因此，社会公正是社

会主义国家“使所有的人都得益”，“同时普遍好过”的保证。 

    

    三、维护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 

    

    由于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对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的要求也只能是基本的，即同现阶

段我国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是正常

的，但如果对社会不公正不加以控制，使其无度的发展，必然给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造成灾难。因

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基点，下大力气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这样才能

使社会达到和谐。当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政治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社

会不公正、不和谐因素的存在根源还是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偏低而且很不平衡，不能满足全体

社会成员多方面的需要。因此，我们现阶段的根本任务仍然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财富“蛋糕”做

大，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为消除社会不公正、不和谐因素创造基本条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

坚实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还必须加强以下一些方面的工作：首先，要控制和缩小贫富差距，使社会

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其次，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积极培育中等收入者阶层。第三，建立健

全利益协调整合机制。第四，加强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确立群众利益问题解决机制。最后，妥善处理好

公正和效率的关系。 

    

    任中平，西华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乔晓毅，太原师范学院政法系 

   来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网站编辑：柏志坚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 


